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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社團法人中華慈心健康安全醫事暨輻射防護發展協會（下稱本會）

為提供課程報名相關服務，並確保報名學員之利益，將遵循個人資料保

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報名學員所提供之個人資

料，包括學員電子郵件帳號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、特

徵、服務機構、職稱、戶籍地址、通訊住址、行動電話、學校紀錄、受

訓紀錄、職業、產業特性及資格技術等。  

二、報名學員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，行使下

列權利：  

（一）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 

（二）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 

（三）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 

（四）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 

（五）請求刪除。  

三、報名學員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

條所定之權利，但報名學員提供資料不足或有其他冒用、盜用、不實之

情形，可能將不能參加相關課程及影響各項相關服務或權益。  

四、在學員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，請求停止蒐

集、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前，本會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

之規定，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。 


